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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SAC/TC 230/SC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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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数据符号表达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的符号表达，包括符号组织、符

号内容与表达样式、符号使用方法及扩充方法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生设施质量检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的符号表达，其他民生设施空间

数据的表达亦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820        地图学术语 

GB/T  24354-2009   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 

GB/T  20257.2-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 000 1:10 000地形图图式 

3 术语和定义 

3.1 

民生设施 livelihood infrastructure 

同民生相关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总称。 

3.2 

质量 quality 

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来源：GB/T 19000-2000] 

3.3  

地理信息 geographic information 

与地球上的位置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现象的信息，又称地理空间信息（geo-spatial 

information）。 

[来源：ISO 19101:2002] 

3.4  

地图符号 map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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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中各种图形、记号和文字的总称，由形状、尺寸、定位点、文字、色彩等因素构成。 

[来源：GBT 16820-2009] 

4 符号组织 

4.1 组织原则 

4.1.1 分层原则 

依据地图要素分类方法将符号分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民生设施数据符号、质量检

测结果符号三个地图符号层次。 

4.1.2 编排原则 

依据地图要素符号层、符号类包括基础类、专题类、质检及统计类，依据几何特征按点

状、线状、面状的顺序排列。 

4.1.3 符号名称 

符号所表达的要素名称、内容作为符号名称。 

4.2 组织方法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结合符号几何类别、基础地理信息类别及等级组织分类，参考

GB/T 20257.2-2017以及GB/T 24354-2009进行组织分类；民生设施数据符号结合符号几何类

别、民生设施类别及等级组织分类；质量检测结果结合民生设施数据分类、符号等级及质量

风险等级组织分类。  

5 符号内容与表达样式 

5.1 符号内容 

5.1.1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表达要求如下： 

a)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用于表示制图区域内居民地、交通、境界与政区、水系、其他地

理要素等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正确反映地区自然和社会要素等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

关系。 

b) 居民地：包括驻地和其他地理底图要素。居民地分首都、省级政府驻地、地级政府

驻地、县级政府驻地、乡、镇政府驻地等。居民地选区应反映城市地区间人口密度

差别和居民地的地理分布规律，反映居民地与水系、交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多级行

政中心同驻一地时，以高级别符号表示，行政名称注记由高级到低级注出。 

c) 交通：公路按行政等级分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公路、城市道路、轨道交

通、快速路、街道及乡村道路，其技术等级为高速时，按高速公路表示。正确反映

制图区域道路运输条件和概况，体现各级居民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反映制图区域道

路通达差异和交通网密度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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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境界与政区：包括表示国外区域、国界线、国家行政区域、省级行政区域、省级行

政区界线、地级行政区域、地级行政区界线、县级行政区域、县级行政区界线，注

意与其他要素关系的协同处理。 

e) 水系：水系表示常年河、沟渠、湖泊、水库、海域等，河源最细为0.1mm，最粗绘到

0.5mm，0.4mm以上用双线依比例尺表示，水涯线为0.1mm。优先选区高等级河流和有

名称的河流、湖泊、水库。 

f) 其他地理要素：其他地名要素包括人文景观、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在载负

量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选取，综合反映民生设施与其他要素的空间关系。 

5.1.2 民生设施数据 

民生设施数据符号表达要求如下： 

a) 民生设施数据表示制图区域内的民生设施的分布，在图面允许条件下尽量选取表示。 

b) 原则上制图区域内的民生设施根据其坐标定位，坐标不在制图区域内的民生设施不

表示，符号原则上不移位表示。 

c) 以相应的民生设施的注记表示民生设施名称，图面上名称注记不能清晰表示的，可

引出旁注标记。 

5.1.3 质量检测结果 

质量检测结果符号表达要求如下： 

a) 采用不同颜色、大小的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点状分布的民生设施质量特征。 

b) 采用不同颜色、不同结构或不同粗细的线状符号表示线状分布的民生设施质量特征。 

c) 采用不同颜色、不同构成的面状符号表示民生设施分布区域及质量特征。 

5.2 符号表达样式 

符号表达样式要求如下： 

a)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样式参考GB/T 20257.2-2017、GB/T 24354-2009以及其他地

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符号表达，详见附录A。 

b) 民生设施数据的符号样式详见附录B。 

c) 质量检测结果的符号样式详见附录C。 

6 符号使用方法 

6.1 符号的尺寸 

6.1.1 设置原则 

符号尺寸设置应考虑符号构成和符号类别、表达要素的类别和等级特征符号色彩与装饰

效果、载体与使用方式、人眼的识别与认知能力等因素。 

6.1.2 尺寸设置 

尺寸设置要求如下： 

a) 同类要素的点状符号、线状符号的符号尺寸及构成线划尺寸,符号色彩相同时,可按

其重要性依次由大到小、由粗到细分级设定；符号色彩不同时,可采用同大小、同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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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表现方式；面状符号尺寸大小和所表示要素空间信息相匹配，保持符号视觉上

适度的大小级差、等级级差对比。 

b) 符号旁以数字标注的尺寸值，均以毫米为单位。 

c) 点状符号旁只注一个尺寸值的，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高度；点状符号旁两个尺寸值

并列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高度，第二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宽

度；线状符一端标注数字的，单线指其粗度，两平行线是指含线划粗的宽度；面状

符旁只注一个尺寸值的，指其轮廓线粗度。符号上需要特别标注的尺寸值，则用点

线引出。 

d) 点状符号线划的粗细、线段的长短和交叉线段的夹角等，没有标明的均以本标准的

符号为准。一般情况下，线划粗为 0.3mm，点的直径为 0.3 mm，符号非主要部分的

线划长为 0.4mm，非垂直交叉线段的夹角为 45º 或 60º。反映物体的位置、性质和

数量特征。 

e) 线状符号线划的粗细，没有标明的均以本标准的符号为准。一般情况下，线划最细

为0.1mm，最粗绘到0.5mm，线状符号上的节点直径最小为0.1mm，最大绘到0.5mm，

按其重要性依次由粗到细分级设定，反映呈线状的地图要素的分布、等级和顺序特

征。 

f) 面状符号的尺寸，没有标明的均以本标准的符号为准。一般用实轮廓线和隐轮廓线、

底色以及说明注记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实轮廓线线划最细为0.1mm，最粗绘到

0.5mm。表示某种要素在制图区域内间断而成片的分布范围、分布形状或质量特征。 

6.2 符号的定位 

符号定位要求如下： 

a) 符号图形中有一个点的，该点为地物的实地中心位置。 

b) 简单几何图形符号（圆形、矩形、三角形）定位点在其几何图形中心。 

c) 宽底符号定位点在其底线中心。 

d) 底部为直角的符号定位点在其直角的顶点。 

e) 几种图形组成的符号定位点在其下方图形的中心点或交叉点。 

f) 下方没有底线的符号定位点在其下方两端点连线的中心点。 

g) 线状符号定位线在其符号的中轴线。 

6.3 符号使用方法与要求 

符号使用方法与要求如下： 

a) 本标准中未涉及的空间数据符号，可参考已有的相关基础地理信息地图图式标准。 

b) 两地物相重叠时，按投影原则下层被上层遮盖的部分断开，上层保持完整。 

c)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民生设施数据、质量检测结果符号分别参考附录A、附录B及附

录C。 

6.4 符号色彩 

6.4.1 色彩设置要求 

依据产品用途及表达信息类别设定地图符号色彩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通常采用：水

系蓝色、植被绿色；交通类用色灵活，可依据类别等级及主题多色配合。其它信息类的色彩

与地图载体的性质密切相关，电子地图则应根据底色调整符号使用色彩，并保持符号色彩的

视觉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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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电子地图表达色彩设置 

电子地图表达色彩设置要求如下： 

a) 色彩设置：采用红、绿、蓝（RGB）三色，按规定色值进行分色，RGB色彩值参照附

录。 

b) 色彩选择：电子地图可选色彩的数量和效果受计算机硬件影响，表达效果结合显示

卡、显示屏、软件色彩设计功能进行调整。 

c) 自定色彩：符号色彩应依表达主题分层次显示各类信息。 

7 符号扩充方法 

7.1 扩充原则 

针对新增信息扩充新的符号或表达方式.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继承性:在现有类别基础上增加符号，应结合本规定4符号组织进行扩充。 

b) 通用性:新增符号应注意与现有符号样式间的联系与区别。 

c) 易读性:新增符号应反映表达信息的性质和特征,通过简化、抽象、美化保持符号的

清晰易读。 

d) 系统性:新增符号的类别体系应与相关行业的分类体系相协调,符号名称具有相对固

定的新称谓,符号编排保持与附录现有结构与类别的一致性。 

7.2 扩充方法 

7.2.1 尺寸拓展 

对于大类符号下增加的其它等级符号类别，可采用不同尺寸符号予以表达。 

7.2.2 图形拓展 

依据新增符号特征,选择不同图形拓展方法: 

a) 新增符号:对于附录中尚无或新分类方式的新增符号,宜依据表达对象特征，利用符

号构成因子设计新符号,并注意与其他符号设计风格相协调。 

b) 派生符号:对于大类符号下增加的其它等级符号类别,宜利用上级类别符号样式通过

符号样式、符号装饰因子的调整派生新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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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符号 

序号 符号名称 符号式样 

1 水系  

2 河流 
 

3 沟渠 
 

4 湖泊 
 

5 水库 
 

6 海洋要素 
 

7 居民地及设施 
 

8 首都 
 

9 省级政府驻地  

10 地级政府驻地  

11 县级政府驻地  

12 乡镇政府驻地  

13 公共服务及设施 
 

14 学校  

15 医院  

16 宾馆、饭店  

17 超市  



 

7 

 

序号 符号名称 符号式样 

18 公园  

19 交通 
 

20 标准轨铁路  

21 车站  

22 高速  

23 国道  

24 省道  

25 县道  

26 乡道  

27 专用道路  

28 轨道交通 
 

29 快速路  

30 街道 

 

31 地铁站  

32 长途汽车站  

33 境界与政区 
 

34 国界线  

35 省级行政区界线  

36 地（市、州）级行政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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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民生设施数据符号 

序号 分类名称 符号式样 符号颜色 

1 港口设施    

1.1 码头 
 

(0,130,0) 

1.1.1 重力式码头 
  

(0,130,0) 

1.1.2 板桩码头 
  

(0,130,0) 

1.1.3 高桩码头 
 

(0,130,0) 

1.1.4 斜坡码头 
 

(0,130,0) 

1.1.5 浮码头 
 

(0,130,0) 

1.2 仓储设施 
  

(0,130,0) 

1.2.1 堆场   (0,130,0) 

1.2.2 仓库 
  

(0,130,0) 

1.2.3 油库 
 

(0,130,0) 

1.2.4 储气罐 
 

(0,130,0) 

1.3 防波堤  (0,130,0) 

1.4 岸坡和护岸 
 

(0,130,0) 

1.5 港池 
 

(0,130,0) 

1.6 系靠设施 
 

(0,130,0) 

2 油气输送管道 
 

 

2.1 长输油气主管道 
 

(0,130,0) 

(200,110,230) 

2.1.1 输油主管道   (0,130,0) 

2.1.2 天然气主管道 
 

(200,1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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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名称 符号式样 符号颜色 

2.2 城镇燃气管线 
 

(0,130,0) 

2.2.1 煤制气管线  (0,130,0) 

2.2.1.1 高压管段  
(0,130,0) 

(245,175,130) 

2.2.1.2 中压管段  
(0,130,0) 

(230,190,250) 

2.2.1.3 低压管段  
(0,130,0) 

(190,200,250) 

2.2.2 天然气管线  (0,130,0) 

2.2.2.1 高压管段  
(0,130,0) 

(245,175,130) 

2.2.2.2 中压管段  
(0,130,0) 

(230,190,250) 

2.2.2.3 低压管段 
 (0,130,0) 

(190,200,250) 

2.2.3 液化石油气管线  (0,130,0) 

2.3 城市输油管线 
  

(200,110,230) 

(0,130,0) 

2.3.1 原油管道 
  

(200,110,230) 

2.3.2 成品油管道   (0,130,0) 

2.4 场站   
(0,130,0) 

2.4.1 调压站 
 

(0,130,0) 

2.4.2 储配站 
 

(0,130,0) 

2.4.3 LNG 场站   
(0,130,0) 

2.4.4 CNG 场站 
 

(0,130,0) 

2.4.5 LPG 场站  
(0,130,0) 

2.4.6 输油场站 
  

(0,130,0) 

2.4.7 首站  
(0,130,0) 

2.4.8 分输站   (0,130,0) 

2.4.9 门站  
(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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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名称 符号式样 符号颜色 

2.4.10 末站   
(0,130,0) 

2.4.11 加油站   
(0,130,0) 

2.4.12 加气站 
 

(0,130,0) 

… … … … 

2.5 阀 
  

(0,130,0) 

2.5.1 阀门  
(0,130,0) 

2.5.1.1 止回阀 
 

(0,130,0) 

2.5.1.2 调节阀 
 

(0,130,0) 

2.5.1.3 减压阀 
 

(0,130,0) 

2.5.1.4 球阀 
 

(0,130,0) 

2.5.2 阀门井  
(0,130,0) 

2.5.3 阀门孔  (0,130,0) 

3 垃圾处理设施   

3.1 焚烧系统 
 

(0,130,0) 

3.2 填埋场   
(0,130,0) 

3.3 垃圾转运站   
(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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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质量检测结果符号 

编号 分类名称 符号样式 符号色彩 

1 基础设施 

1.1 码头 

1.1.1 结构构件破损检测点  
(0,130,0) 

1.1.2 结构位移与变形检测点  
(0,130,0) 

1.1.3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检测  
(0,130,0) 

1.1.4 结构防腐蚀措施检测  
(0,130,0) 

1.2 油气输送管道 

1.2.1 防腐层检查点   
(0,130,0) 

1.2.2 电性能测试点   
(0,130,0) 

1.2.3 埋深不足检查点   
(0,130,0) 

1.2.4 泄漏检查点   (0,130,0) 

1.2.5 地面标志检查点   
(0,130,0) 

1.3 垃圾处理设施 

1.3.1 污染物检查点   
(0,130,0) 

1.3.2 空气质量检查点   
(0,130,0) 

2 安全性评估 

2.1 码头 

2.1.1 重力式码头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1.2 板桩码头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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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高桩码头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1.4 斜坡码头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1.5 浮码头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2 油气输送管道 

2.2.1 长输油气主管道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参考附录B，不同颜色方点区分2.1.1输油主管道和

2.1.2天然气主管道 

(200,110,230) 

(0,130,0)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2.2 城镇燃气管线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参考附录B，不同线型区分2.2.1煤气管线、2.2.2天

然气管线和2.2.3液化气管线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2.3 城市输油管线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参考附录B，不同颜色圆点区分2.3.1原油管道和

2.3.2成品油管道 

(200,110,230) 

(0,130,0)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2.4 场站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2.5 阀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3 垃圾处理设施 

2.3.1 焚烧系统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3.2 填埋场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2.3.3 垃圾转运站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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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分析评价数据 

3.1 承载力评估  
Ⅰ      Ⅱ      Ⅲ      Ⅳ      Ⅴ 

(245,245,245) 

(255,255,190) 

(205,255,115) 

(77,230,0) 

(55,165,0) 

3.2 影响强度  
低风险区 一般风险区 较大风险区 重大风险区 

(80,215,255) 

(255,200,20) 

(255,115,25) 

(215,15,25) 

 


